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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43）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

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

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

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

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之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頁刊登。創業板上市公司一

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

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

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華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之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

司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項以致其內容有所誤導；及 (3)本公佈所發

表之一切意見均經審慎周詳之考慮，且乃根據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而作出。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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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約為39,688,000港元，與二零零五

年同期總營業額約15,578,000港元比較，增加約155%。

‧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為7,286,000港

元，而二零零五年同期則錄得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5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約為1.35港仙及1.05

港仙（二零零五年：基本盈利0.15港仙（經調整））。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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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3及4 20,724 9,642 39,688 15,578
銷售成本 (11,050) (4,178) (18,706) (6,655)

毛利 9,674 5,464 20,982 8,923
其他收入 91 956 303 961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7) (771) (432) (1,057)
行政開支 (7,298) (4,147) (12,874) (8,215)

經營業務溢利 5 2,260 1,502 7,979 612
財務費用 6 (134) (22) (363) (39)

除稅前溢利 2,126 1,480 7,616 573
稅項 7 (172) (192) (483) (120)

期內溢利 1,954 1,288 7,133 453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084 1,312 7,286 500
少數股東權益 (130) (24) (153) (47)

1,954 1,288 7,133 453

股息 13 – – – –

每股盈利 8
－基本（仙） 0.37 0.38 1.35 0.15

－攤薄（仙） 0.29 不適用 1.0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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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232 14,585

可供出售投資 138 138

商譽 1,893 1,893

16,263 16,616

流動資產

存貨 4,756 3,2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46,803 30,2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 5,061 9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556 8,992

71,176 42,546

資產總值 87,439 59,162

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28,407 17,247

儲備 31,072 13,735

59,479 30,982

少數股東權益 (117) 36

權益總額 59,362 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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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2,085 9,591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55 111

欠董事款項 – 655

欠一家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款項 160 160

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 8,000 –

應付稅項 217 568

20,517 11,085

長期負債

可換股票據 7,263 16,762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297 297

7,560 17,059

負債總額 28,077 28,144

權益及負債總額 87,439 59,162

流動資產淨值 50,659 31,46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6,922 48,077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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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股本
為基礎之 可換股 法定企業 認股權證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換算儲備 付款儲備 票據儲備 擴展基金 法定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 (c)）（附註 (b)）

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13,904 56,022 2,935 355 – – – – – (54,220) 18,996 133 19,129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294) – – – – – – (294) – (294)
本期間溢利淨額 – – – – – – – – – 500 500 (48) 452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13,904 56,022 2,935 61 – – – – – (53,720) 19,202 85 19,287

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17,247 60,764 2,935 453 113 499 37 37 – (51,103) 30,982 36 31,018
本期間溢利淨額 – – – – – – – – – 7,286 7,286 (153) 7,133
發行股份 10,918 – – – – – – – – – 10,918 – 10,918
發行股份所產生之溢價 – 9,176 – – – – – – – – 9,176 – 9,176
發行開支 – (1,103) – – – – – – – – (1,103) – (1,103)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之開支 – – – – (113) – – – – – (113) – (113)
行使購股權 242 – – – – – – – – – 242 – 242
行使購股權所產生之溢價 – 255 – – – – – – – – 255 – 255
轉入儲備 – – – – – – – – 1,836 – 1,836 – 1,836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28,407 69,092 2,935 453 – 499 37 37 1,836 (43,817) 59,479 (117) 59,362

附註：

(a) 本集團特別儲備指本公司發行之股份面值與於二零零一年進行集團重組時所收購一家附屬公司股本總額之差

額。

(b)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於中國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須撥出10%除稅後溢利淨額為法定盈餘儲備基金（除

非公積已達致附屬公司繳足資本之50%） 。待董事會及有關政府當局批准後，儲備基金僅可用作抵銷累計虧損

或增加資本。

(c)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於中國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須撥出5%至10%除稅後溢利淨額為法定企業擴展基

金。董事在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指定之範圍內，可酌情決定實際撥出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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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4,012 7,683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17,665) (7,366)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9,217 (7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5,564 (439)

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992 3,136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556 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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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附屬公司之業務包括製造及銷售環保產品並提供相關服務，製造及

銷售密銨物料及其相關產品，以及在中國提供醫療及醫院管理服務。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法，並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會計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營業額

營業額代表就銷售環保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銷售密銨及其相關產品，以及提供醫療及醫院

管理服務已收及應收第三方款項淨額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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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分類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環保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8,509 6,748 12,717 12,684

－銷售密胺物料及其相關產品 5,475 2,894 10,971 2,894

－提供醫療及醫院管理服務 6,740 – 16,000 –

20,724 9,642 39,688 15,578

業績

－銷售環保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3,213 5,119 5,450 8,579

－銷售密胺物料及其相關產品 460 345 1,182 345

－提供醫療及醫院管理服務 6,001 – 14,350 –

9,674 5,464 20,982 8,924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 91 956 303 961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7,505) (4,918) (13,306) (9,273)

經營溢利 2,260 1,502 7,979 612
財務費用 (134) (22) (363) (39)

除稅前溢利 2,126 1,480 7,616 573
稅項 (172) (192) (483) (120)

期內溢利 1,954 1,288 7,133 453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084 1,312 7,286 500
少數股東權益 (130) (24) (153) (47)

1,954 1,288 7,133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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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中國及韓國。下表為本集團地區分類資料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香港 599 3,744 2,048 6,225

－中國 11,714 1,658 25,390 1,658

－韓國 8,411 4,240 12,250 7,695

20,724 9,642 39,688 15,578

業績

－香港 108 1,994 418 3,623

－中國 6,310 97 15,069 97

－韓國 3,256 3,373 5,495 5,204

9,674 5,464 20,982 8,924

5. 經營業務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 39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51 213 525 433

就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215 202 381 59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326 2,110 4,601 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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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利息開支－可換股票據 117 – 300 –

－融資租約 8 – 16 –

銀行利息及收費 9 22 47 39

134 22 363 39

7. 稅項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並無來自香港經營之應課稅溢利，故此在財務報表中並無作出香港利得

稅撥備（二零零五年：無）。

本公司已就來自於中國提供醫院管理及環保顧問服務之收入計提平均約5%企業所得稅之撥

備（二零零五年：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溢利淨額約2,084,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約1,312,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560,760,308股股份（二零零五年：

344,119,576股股份（重列））計算，並已就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供股之影響調整。二零零

五年每股基本盈利已作相應調整。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溢利淨額約7,286,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約500,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538,354,753股股份（二零零五年：

344,119,576股股份（重列））計算，並已就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供股之影響調整。二零零

五年每股基本盈利已作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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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之普通股已兌換下對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

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有三類潛在攤薄之普通股：非上

市可換股票據、非上市認股權證及購股權。非上市可換股票據已假設被兌換為普通股，而溢利

淨額則會調整以抵銷利息支出（減去稅務影響）。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2,084 7,286

非上市可換股票據之利息支出（扣除稅項後） 117 3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2,201 7,586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0,760,308 538,354,753

就非上市可換股票據之假設兌換作出調整 41,062,812 41,062,812

就非上市認股權證之假設兌換作出調整 103,414,000 103,414,000

就購股權之假設行使作出調整 42,500,000 42,500,0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47,737,120 725,331,565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每股攤薄盈利 0.29港仙 1.05港仙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行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具反攤

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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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付款條款主要為記賬連同繳交按金，及分期收款之方式。發票一般須

於發出日期後30至90日內支付，惟若干關係悠久之客戶及分期收款（一般於發出後1至2年內

支付）除外。以下為於結算日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7,199 15,538

按金及預付款項 18,183 267

其他應收款項 1,421 14,406

46,803 30,211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賬齡

0日至90日 10,111 11,403

91日至180日 9,717 427

181日至365日 5,170 1,287

超過365日 2,201 5,987

27,199 19,104

減：呆壞賬撥備 – (3,566)

27,199 1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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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與貿易債權人訂立之還款期一般介乎90日至120日。下列為於結算日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

析：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5,988 4,757

應付增值稅 217 432

其他應付款項 6,097 4,402

12,302 9,591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賬齡

0日至90日 2,782 4,333

91日至180日 2,043 68

181日至365日 1,087 5

超過365日 76 351

5,988 4,757

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額約5,061,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存款已抵押為

短期銀行貸款及一般銀行融資之附屬擔保（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9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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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數額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 15,000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法定股本增加（附註 (a)） 300,000,000 15,000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法定股本增加（附註 (b)） 1,400,000,000 70,000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278,080,333 13,904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及十一月十一日

於認購時發行新股份（附註 (c)） 55,600,000 2,780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六年四月止行使購股權（附註 (d)） 16,098,750 805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以供股方式發行新股份（附註 (e)） 172,465,166 8,623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及七月二十日

因非上市可換股票據所附之換股權獲行使

而發行新股份（附註 (f)） 45,893,709 2,295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568,137,958 28,407

附註：

(a) 根據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所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法定股本已藉增設

額外3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未發行股份，由15,000,000港元（分為3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

港元之股份）增加至30,000,000港元（分為6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

(b) 根據股東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所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法定股本已藉增設額

外1,4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未發行股份，由30,000,000港元（分為6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

元之股份）增加至1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

(c)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本公司以認購價每股0.13港元分別向三名獨立第

三方陳峰先生、劉金枝先生及Fruitful Profits Limited配發及發行16,000,000、23,600,000及16,000,000股每

股面值0.05港元之新普通股。

(d)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董事及本集團僱員獲授15,000,000份購股權，賦予權利認購15,000,000股股份。該

15,000,000份購股權因供股而進一步調整為16,098,750份購股權以認購16,098,750股股份。該16,098,750份

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六年四月期間獲悉數行使。

(e)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本公司完成以供股方式發行172,465,166股新普通股，基準為每兩股面值0.05

港元之現有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認購價為0.0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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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發行18,000,000港元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該等非上市可換股票據持

有人有權於發行日期起計屆滿六個月後（即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直至到期日營業時間結束前之任何時

間，行使非上市可換股票據所附之換股權，按換股價0.207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經供股後予以

調整）將非上市可換股票據兌換為合共86,956,521股股份（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經供股後予以調整）。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及七月二十日，合共 9,500,000港元非上市可換股票據已分別轉換為合共

45,893,709股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合共有41,062,812股股份，相等於8,500,000港元可予轉換之

尚未轉換非上市可換股票據。

13.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在營業額方面，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同期有重大改善。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39,688,000港元，較

二零零五年之營業額約15,578,000港元增長約155%。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

本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為7,286,000港元，相對二零零五年之溢利淨額約500,000港元，增長約

1,357%。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改善，主要由在中國銷售環保密胺家庭用品、提供醫

院環保顧問服務及醫院管理服務之營業額增加所帶動。該等新產品及服務項目之營業額合共約

26,971,000港元，約相當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68%。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增加約

56.71%。開支增加乃主由於就供股及收購醫院管理公司產生之專業費用增加，以及市場推廣及宣

傳開支增加。

業務回顧及概覽

污水處理業務

本集團有關政府及工商業項目之污水處理業務主要透過韓國之Youngdo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Youngdong」）進行。Youngdong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營業額合共約為12,25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7,695,000港元）。

本集團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起亦向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提供清潔及配套服務，包括清洗天台鹹淡

水箱、油缸及水缸。此業務分支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330,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約39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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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產品及酵素處理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節能產品及酵素處理分支之營業額合共約為137,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約4,590,000港元）。營業額大幅減少是因市場競爭激烈加上產品需求減少所致。

密胺物料及其相關產品製造及銷售

本集團透過一家在中國福建省的全資附屬公司柏源（福建）化工有限公司製造及銷售密胺物料。密

胺物料為用作製造家庭用品之原材料，為注重環保之國家廣泛應用，屬耐用、無毒及容易處理之原

料。本集團亦買賣環保家庭用品。此等環保家庭用品由環保密胺物料（其於注重環保的國家被廣泛

採用）所製。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銷售密胺物料及環保家庭用品的總營業額

約為10,97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2,894,000港元）。

環保顧問及醫院管理服務

自二零零五年十月起，本集團與中國若干醫院簽訂服務協議，於節能、污水處理及改善醫院空氣及

水質等環保範疇提供專業顧問服務。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等服務之營業額約

為1,202,000港元。

除為醫院提供環保服務外，本集團亦分判其服務予中國一家醫院管理公司，由該公司提供醫院管

理服務。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等服務錄得營業額約14,798,000港元。

未來展望

鑑於中國之經濟增長迅速及更多人日益著重健康之重要性，董事相信中國之醫療市場於未來將為

本集團提供大量業務商機。

董事擬於中國潛力豐厚之醫療業中開拓更多商機，包括（但不限於）在未來投資於中國醫院或與彼

等合作（包括但不限於持有董事認為具增長潛力之中國醫院之股權）之可能性，以及考慮進行可與

本集團現有業務互相補足之業務，作為收購事項後之進一步行動，以從醫療業增長中獲益，以及於

長遠提升股東之回報。為此，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宣佈Grand Brilliant已與賣方訂立

不具法律效力之意向書，內容關於建議收購賣方於上海博愛醫院間接持有之全部或部分股本權益。

根據意向書，Grand Brilliant與賣方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就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

正式協議進行磋商。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及九月二十八

日刊發之公佈。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康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康健國際」）訂立一項無法律約束

力之意向書，旨在發揮康健國際與本公司之資源及專業知識，攜手在中國合作發展醫療及保健相

關業務，特別是牙科及美容服務（包括皮膚美容服務及整容外科）。此外，兩間公司均同意在醫院

管理、培訓醫療服務人員、教育及科研方面合作。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

月十九日發表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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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中國醫療市場業務的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拓展環保範疇的主要業務，務求盡力為本公司及

股東賺取更高回報。

業務及地區拓展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Grand Brilliant Corporation Limited（「Grand

Brilliant」）與賣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收購日景集團有限公司76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

及日景集團有限公司結欠現有股東（包括賣方及少數股東）或對彼等所產生之全部承擔、負債及債

項之76%。總代價達約96,860,000港元，並將以下列方式支付：

(i) 10,000,000港元按金已由Grand Brilliant根據諒解備忘錄支付作為誠意金；

(ii) 約76,860,000港元藉促使本公司於交易完成後按發行價每股0.61港元配發及發行股份；及

(iii) 10,000,000港元於交易完成時以現金支付。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刊發之公

佈。

日景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持有上海博愛醫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間位於上海之醫院管理公司）之

51%權益。日景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上海博愛醫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為主要

向中國之醫院提供醫療管理、培訓及顧問服務，包括就管理策略、經營及業務模式、物流及採購、工

作流程及人力資源、市場推廣策略提供意見，以及提供培訓及行政支援。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產生

之協同效益將可提升本集團之整體業務表現、鞏固其收入基礎及分散其業務風險。根據Grand

Brilliant與賣方訂立之補充協議，收購事項之最後完成日期已由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起延長164

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總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4,55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8,992,000港元）。在計入短期銀行貸款8,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下，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錄得現金結餘淨額約6,556,000港元。短期銀行貸款以5,000,000港

元之已抵押銀行存款作為抵押品。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0.096（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零）。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主要由於借入短期銀行貸款8,000,000港元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資產總值約71,17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42,546,000港元），以及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負債總值約20,517,000港元（二零零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085,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

以流動負債計算）為3.47（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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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理財政策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作其營運資金。

外幣風險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業務之功能貨幣主要為港元、韓圜及人民幣，故

此本集團承受之㶅率波動僅屬輕微。由於外㶅變動風險甚低，因此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財務工具

作對沖用途。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30名（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56名）全職僱員。截至二

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總額約為4,60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約4,299,000港元）。本集團僱員亦可享有購股權及花紅，此等報酬由董事會酌情給予，並與本集團

財務業績掛漖。本集團之僱傭及酬金政策，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述者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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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本公司須保存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本公司董事進行買賣之

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股份：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之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翁國亮附註1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 122,804,000 21.62%

實益擁有人 6,575,000 1.15%

沈毅斌附註2 實益擁有人 6,400,000 1.13%

翁加興附註2 實益擁有人 6,450,000 1.14%

陳金山附註2 實益擁有人 5,200,000 0.92%

附註：

1. 此等股份乃透過易耀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

翁國亮先生擁有。

2. 翁加興先生及陳金山先生為執行董事。沈毅斌女士為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而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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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一節所披

露的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權益外，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股份：

佔已發行股本總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額之概約百分比

易耀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22,804,000 21.62%

翁木英（附註1） 配偶權益 129,379,000 22.77%

Top Rainbow Lt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67,351,887 11.85%

楊培根（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67,351,887 11.85%

陸進明（附註2） 配偶權益 67,351,887 11.85%

吳文東（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26,000,000 22.18%

附註： 1. 易耀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翁國亮先生實益擁有。翁木英女士因屬翁

國亮先生之配偶而被視作於126,929,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Top Rainbow Lt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楊培根先生實益擁有。陸進明女士因屬楊培根先生之配偶而被視

作於本公司中擁有權益。

3. 於收購日景集團有限公司完成後，126,000,000股股份由吳文東先生實益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

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

記冊所載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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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證券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所披露外，本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

沒有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授出任何權利，致使彼等可透過購入本公

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而彼等亦沒有行使該等權益；且本公司、其控股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沒有參與任何安排，令董事、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可購入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該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i) 首次公開發售前計劃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計劃項下有

1,034,4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首次公開發售前計劃項下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及其各自之行使

價（兩者均已因股份合併及供股而調整）以及其各自行使期之分析如下：

尚未行使

行使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本公司前僱員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 0.541港元 1,034,400

及顧問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

(ii) 首次公開發售後計劃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董事及本集團僱員獲授15,000,000份購股權，賦予權利認購15,000,000股

股份。該15,000,000份購股權因供股而進一步調整為16,098,750份購股權以認購16,098,750股股

份。該16,098,750份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六年四月期間獲悉數行使。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及七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分別通過董事會決議案，根據於二零零二

年四月二十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後計劃，向本集團董事、顧問及僱員授出合共42,500,000份

購股權。本公司議決向董事、顧問及僱員授予之購股權之每股認購價分別為0.83港元及0.82港

元，而行使期則分別由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及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起，各為期10年。授

出購股權數目、其各自之行使價及行使期分析如下：

已授出之

董事 行使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翁國亮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至 0.83港元 2,450,000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沈毅斌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至 0.83港元 2,800,000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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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授出之

董事 行使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翁加興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至 0.83港元 2,700,000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陳金山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至 0.83港元 5,200,000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本集團僱員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至 0.83港元 16,850,000

及顧問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至 0.82港元 12,500,000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總計 42,500,000

董事服務合約

本公司概無與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翁國亮先生訂立服務合約。沈毅斌女士、陳金山先生及翁加

興先生已獲本公司以委任書委任為執行董事，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起計為期一年，並將於

其後續任，直至任何一方向另外一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書面通知終止聘任為止。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炳權先生獲本公司以委任書委任，自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計為期一年，

並將於其後續任，直至任何一方向另外一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書面通知終止聘任為止。所有其他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徐筱夫先生及余濟美先生）與本公司訂立非執行董事合約，任期由二零零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起為期一年，並將於其後續任，直至任何一方向另外一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書面通

知終止聘任為止。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董事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本集團不得於一年內毋須補償（法定

補償除外）而終止之服務合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的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

務有所競爭或可能有所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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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事守則，其條款嚴謹度並不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載列之規定買賣標準。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違

反該規定買賣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事守則之情況。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除並無成立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應用守則的原則，並遵守載

於守則的守則條文。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細則或開曼群島法律，並無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之優先購買權

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完全依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

至5.29條。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i)審閱年報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提供意見及建

議；以及(ii)檢討及監督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代表董事會

華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翁國亮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翁國亮先生、沈毅斌女士、陳金山先生及翁加興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陳炳權先生、徐筱夫先生及余濟美先生。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在本公司網站

www.huaxia-healthcare.com內刊登。


